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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之所以选择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作为分析对象 ,原因如下 :一是两国应对马六甲海峡的安全负主要责任 ;二是两国在维

护马六甲海峡安全上的态度和行动较为一致 ,它们都认为发生在马六甲海峡的“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并不严重并强烈反对

美国要求介入马六甲海峡的企图。

②管辖权是指国家在其管辖的区域内 ,对人和物实行管辖的权力。包括行政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34条规定国际航行的海峡的通过制度 ,不应在其他方面影响构成这种海峡的水域的法律地位 ,或影响海峡沿岸国对这种水域

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行使其主权或管辖权。

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37条和第 38条的规定 ,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用

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适用过境通行制度 ( transit passage) ,所有船舶和飞机均享有“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目的而行使航行和飞

越自由的过境通行的权利 ”,“过境通行不应受阻碍 ”。第 39条规定了过境通行的船舶和飞机所应履行的义务。

④消极合作模式与积极合作模式的主要标准主要是指是否采取实际的合作行动 ,以及这些行动的级别、力度和效果。消极合作

模式并不是指完全没有合作。

冷战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
马六甲海峡安全模式选择①

张　杰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要道 ,航运繁忙 ,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冷战结束后至今 ,印度尼

西亚和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峡安全合作上的模式选择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并未给两国

造成严重的影响 ,但对其进行打击、防范的成本却过高 ,因此两国选择了消极合作模式加以应对。美国介入马六甲海

峡事务的企图最终促成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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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 ,它的安

全直接关系到全球贸易的流动循环乃至世界经济的

整体运行。根据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相关

规定 ,马六甲海峡的管辖权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在其各自的管辖范围内行使。②马六甲海峡

适用过境通行制度。③从冷战结束后到 2004年之前 ,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在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

上采取了消极合作模式 , ④两国每年只在马六甲海峡

不定期的巡逻 4次 ,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2004年

之后 ,两国在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上的合作模式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在两国的号召下 , 2004年 7月马六甲

海峡沿岸三国开展了全天候协作巡航行动。2005年

9月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邀请泰国共同发起了代号

为“天空之眼 ”的空中巡航行动。这些合作行动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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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层次和力度上较之前有着较大的提高而且取得的

效果也更加显著。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

上的合作模式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改变 ? 不同的学

者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威

胁是关键因素。①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获取外部援助

是关键因素。② 还有学者侧重于论述美军如果介入

马六甲海峡将会给东南亚地区造成何种影响。③

与上述这些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 ,本文认为马六

甲海峡沿岸国家在马六甲海峡进行的合作是一种典

型的成本规避型合作。所谓成本规避型合作是指为

减少成本而进行的合作 ,成本在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中

扮演核心角色。比起合作需要支付的成本而言 ,不合

作所需承担的成本更高 ,导致国家不得不进行合作。

不合作的成本越高 ,国家越倾向于合作。也就是说 ,

它们合作的动机是为了规避成本而不是获得收益。

“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并未给印度尼西亚和马

来西亚造成严重的影响 ,充其量是“肌肤之患 ”,而打

击、防范“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的成本则过于高昂 ,

因此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选择了消极合作模式。

美国要求介入马六甲海峡以“保证海峡安全 ”的图谋

使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陷入了“两难选择 ”。如

果同意美国的要求 ,两国就要面临支付主权受侵犯、

国家威望受损、对海峡控制力降低以及国内政局动荡

的成本。如果不同意 ,两国就只剩下是“得罪 ”美国

还是改变合作模式这两种选择。为了规避支付更高

的成本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方面对美国要求介

入马六甲海峡的图谋予以强烈的抗议和坚决的反对 ;

另一方面切实加强合作以避免“得罪 ”美国。两国改

变合作模式的根本动因是为了规避更高昂的成本。

一、打击、防范“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的成本高昂是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选择消极合作模式的根本原因

(一 )“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并未对印度尼西亚

和马来西亚造成严重的影响

首先 ,绝大多数从马六甲海峡过境通行的船舶是

往来于中东、欧洲和东亚的日本、中国、韩国和美国的

船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并不十分依赖

于马六甲海峡。因为两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日

本、美国、韩国和东盟国家。“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

虽然会使得一些船舶选择绕道航行、加强防护设备和

提高保险费用从而增加贸易运输的成本 , ④但是这些

损失多由马六甲海峡的使用国和船舶公司承担和赔

付 ,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并无太大联系。印度尼

西亚甚至还可以从绕道航行的船舶中获取收益。事

实上即使在“海盗 ”最为猖獗的 2000年 ,两国的进出

口贸易也比 1999年有了增长。简而言之 ,“海盗 ”和

海上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未给两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

影响。

其次 ,针对有的国家和学者认为马六甲海峡的

“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对海峡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

威胁一说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官员和学者予以

了激烈的回应 ,认为它们只是一种需要打击和治理的

犯罪行为。有的官员和学者认为将发生在马六甲海

峡的袭击行为定义为“海盗 ”损害了沿岸国家的主

权 ,因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关于海盗的规定 ,

界定是否是海盗行为的要件之一是它必须发生在公

海。⑤ 马六甲海峡不是公海而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

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协作管理的水域 ,因此发生在马六

甲海峡针对船舶的非法暴力或扣留行为从严格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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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ner Campbell and Rohan Gunaratna,“Maritime Terrorism , Piracy and Crime, ”in Terrorism in the A sia - Pacific: Threat and Re2
sponse, ed. Rohan Gunaratna (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GerTeitler, Mark Valencia, “Rampant Piracy Posing Political Problem s for Southeast A sia’s Policymakers”, Japan Times, 24 May,

2001.

中国学者的论述多集中在对事件发展过程的客观描述或美军介入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之上。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规定 ,为了防范海盗袭击船舶必须加强自身的安全措施。如果马六甲海峡关闭 ,那么过往油轮将不

得不绕道龙目海峡和巽他海峡 ,航程将多出近 1000海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101条 ,下列行为中的任何行为构成海盗行为 : ( a) 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

人目的 ,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 ,或任何掠夺行为 : (1) 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 ,或对另一船舶或

飞机上的人或财物 ; (2) 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 ; ( b) 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

事实 ,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 ; ( c) 教唆或故意便利 ( a)或 ( b)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



律意义上来讲不能定义为海盗而只能称作海上武装

劫船犯罪 ,对它的打击只能由马六甲海峡的沿岸国执

行 ,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此外 ,他们还质疑一些统计

数据的真实性 ,认为将对过往船舶装载货物的盗窃行

为也算做海盗行为是不恰当的 ,明显夸大了威胁。①

有的官员和学者驳斥某些外国官员和学者所认为的

“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存在着相互勾结的观点。他

们援引《简氏防务周刊 》的观点说 ,“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有着直

接的联系。”[ 1 ]他们认为 ,“海盗是一种为获取资金而

实施的犯罪行为而恐怖分子是为了获取政治影

响。”[ 2 ] ( P82)
一旦恐怖分子袭击得手 ,海峡的沿岸国必

将加大对海峡的管辖力度 ,这对于海盗在该地区活动

是不利的。至于某些西方官员和学者所认为的如果

在马六甲海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将会使海峡关闭一

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因为马六甲海峡最窄处也有近

40公里 ,即使在此处沉几十艘船也不会完全阻断海

峡的航运。

(二 )打击、防范“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的成本

过高

首先 ,马六甲海峡海域的相对辽阔与印度尼西亚

和马来西亚自身实力的相对有限成为制约两国打击、

防范“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的瓶颈之一。马六甲海

峡的面积约为 64000平方公里 ,两国海军总共拥有的

巡逻艇才 86艘 ,其中印度尼西亚 59艘 ,马来西亚 27

艘。这意味着即使两国把所有的巡逻艇都配置在马

六甲海峡 ,每艘舰艇也要担负近 745平方公里的巡逻

任务 ,况且两国不可能按此方案部署。再加上海洋本

身就是通道 ,它难以参照陆路交通的方法进行有效管

理。要想维护海峡安全只能依靠增强巡逻的频率、加

大巡逻的力度和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 ,争取

做到“处处设防 ”才能够得以实现。

其次 ,有效打击“海盗 ”和海上恐怖主义等犯罪

行为还需要解决其它的一些相关问题 ,诸如紧追权的

获得、联合行动的协调等等。此外 ,两国没有相互给

予对方以跨界紧追的权利 ,一旦犯罪分子窜入另一国

而该国警方又没有及时拦截的话 ,当事国只能“望洋

兴叹 ”,白费工夫。两国若要展开联合行动 ,还需要进

一步协调行动的规模、级别和指挥机构 ,支付额外的

人力和物力成本。这对于并不十分依赖马六甲海峡

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来说成本过于高昂。

从本质上而言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维护马六

甲海峡安全的行为是在提供一种公共物品。两国若

要认真履行它们的责任 ,所需承担的成本甚高而获得

的收益可能只是其它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称赞 ,这

对于两国而言明显“得不偿失 ”。因此 ,不论是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严重缺乏深化合作的动力。

(三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消极合作模式的

选择

基于上述原因 ,应对马六甲海峡安全负主要责任

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选择了消极合作模式。一

方面两国并不愿意采取实质行动以维护马六甲海峡

的安全。从行动的频率上看 ,两国每年仅仅在马六甲

海峡不定期的巡逻 4次 ;从行动的级别上看 ,两国用

于巡逻的舰艇装备落后 ,数量有限 ;从行动的模式上

看 ,两国并没有在巡逻的时间、地点及信息沟通上进

行相关的协调 ;从行动的效果上看 ,两国的巡逻并未

有效减少马六甲海峡海上犯罪活动。

另一方面 ,为了避免损害两国的形象 ,他们积极

参加关于防范和打击马六甲海峡海上犯罪的会议 ,发

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并签署了相关协议。从 1992年

初新加坡和印尼、马来西亚三国代表召开例会探讨加

强马六甲海峡航道安全的问题 ,到 2003年 6月东盟

部长们发表《关于反海盗合作及其他海上安全协议的

声明 》,两国几乎每年都要召开或参加与马六甲海峡

安全有关的会议 ,然而真正把会议内容落实实际行动

上的却很少。“会议多、口号多、行动少、效果差 ”是

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特点。与其说两国是维护马六

甲海峡的安全 ,不如说只是履行作为马六甲海峡的管

辖国的管辖权而已。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峡的消极合

作 ,引起了其它使用国的强烈不满 ,它们认为印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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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 rganization, Reports on Act Piracy and A 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 s, Annual Report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999年发生海盗袭击事件 37起、2000年发生海盗事件 112起、2001年 36起 + ( 22起未遂 )、2002年 24起 + ( 10起未

遂 )、2003年 15起 + (21起未遂 )。



西亚和马来西亚并没有很好地履行管辖马六甲海峡

的义务。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国家 ,由于其对马六甲

海峡的依存度很高 ,它们不断呼吁、敦促印度尼西亚

和马来西亚采取切实行动以维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 ,

可是两国始终没有做出什么大的举动。

二、美国要求介入马六甲海峡增加了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不合作的成本

(一 )美国要求介入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意图

“9·11”事件之后 ,美国将恐怖主义列为头号威

胁并全面调整了它的国家战略。相对于陆上安全和

空中安全而言 ,美国认为海上安全更加脆弱和难以保

障 ,尤其是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峡 ,它们中的

多数由于受到沿岸国家管辖权不明晰或实际能力的

限制 ,很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下一个袭击的目标。许

多美国官员和学者认为 ,一旦恐怖分子劫持一艘油轮

并用它撞击港口或将其凿沉在海峡的关键位置 ,其所

造成的危害将是灾难性的。[ 3 ]尤其是马六甲海峡 ,该

地区情况十分复杂 ,不仅处于“伊斯兰弧形动荡带 ”,

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恐怖组织 ;还有民族分裂势力 ;至

于其它的海上犯罪 ,诸如海盗、走私和偷渡等问题更

是猖獗。

鉴于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局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改

善 , 2004年 4月 ,美国太平洋军区司令托马斯 ·法戈

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建议美国应派遣军

队协助巡航马六甲海峡以阻止恐怖分子对马六甲海

峡发动袭击 ,并将该建议作为“地区海上安全方案 ”

的一部分。2004年 6月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在新加坡出席第四届亚洲安全会议期间 ,就维护马六

甲海峡安全这一问题多次提及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的

海军力量难以应付海盗和恐怖袭击 ,希望美军能够进

驻该地区 ,并称美国愿意与沿海国家组成联合巡逻

队 ,确保马六甲海峡的安全。

(二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反应及原因分析

美国要求介入马六甲海峡的这一表态激起了印

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强烈不满和抗议。马来西亚

副总理纳吉布 ·拉扎克明确表示 ,“对海峡的控制是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主权 ,不欢迎美国的军事力

量介入。”马来西亚外长赛义德 ·哈米德发表声明称 ,

马来西亚不需要美国派海军来维护马六甲海峡的安

全 ,美国不应该在反恐名义下干预别国事务。印度尼

西亚外交部发言人马尔蒂也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美国

在马六甲海峡派驻军队的计划 ,认为确保海峡海运安

全是沿岸国家的事。印度尼西亚海军司令贝尔纳德

表示 ,马六甲海峡的主权属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

亚 ,不允许外来势力在有关沿海国家没有提出要求的

情况下派驻军队 ,印度尼西亚海军有能力确保该地区

的安全。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所以对美国要求介入

马六甲海峡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是因为 :首先 ,尽管一

些东南亚国家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并将其作为制衡

周边大国或其它邻国、确保自身安全的“稳定器 ”,但

是这一军事存在的前提是美国不得随意干涉这些国

家的主权。作为“客人 ”的美国不能越俎代庖 ,“稳定

器 ”不能成为不稳定的来源。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防

止国家主权遭受其它国家的侵犯或干涉是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维持国家统一、整合民族精神的根本 ,

任何执政者在这一问题上都会谨慎从事。如果美国

介入马六甲海峡 ,那么不仅意味着它违反了《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破坏了马六甲海峡适用的通航制度 ,而

且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将自己多年努力争

取和精心维护的主权重新交由大国行使 ,这是两国无

法支付得起的政治代价。正如马来西亚海军副司令

阿利所言 :“马来西亚有 4次沦为殖民地 ,其中 3次被

欧洲人占领 ,他们有的是以反海盗为借口 ,故你们 (西

方 )应该能够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特别敏感的

原因。”[ 4 ]

其次 ,美国要求介入马六甲海峡减损了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的国家威望。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两大

有影响力的国家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具有充当东

南亚国家领导者的“能力 ”与“雄心 ”,由于东南亚国

家在历史、民族、经济、文化上状态迥异 ,要想在该地

区有所作为就不能唯美国马首是瞻 ,必须担当起维护

地区安全和“区域自治 ”的责任而不能一味地选择追

随战略。尽管选择追随战略能够将维护马六甲海峡

安全的责任转交给美国来承担 ,但是它同样意味着两

国连维护自身安全的资格都没有 ,这无疑是对两国国

家威望的巨大打击。

再次 ,美国要求介入马六甲海峡的压力将打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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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大国之间的平衡状态 ,很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

引起其它大国对两国的不满 ,它们可以向两国施加压

力或要求类似权利 ,导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丧失

对马六甲海峡的主导地位 ,沦为大国摆布的棋子 ,遭

受“边缘化”的厄运。此外 ,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 ”,

美国所要打击的对象不是某一个国家 ,而是“海盗 ”

和恐怖分子 ,美国何时能够剿灭全部“海盗 ”,何时能

够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 ,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明确时间

和清晰标准的未知数。一旦美国实质性介入马六甲

海峡 ,那么就意味着它将在此处长期存在 ,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将不得不仰其鼻息。

最后 ,美国要求介入马六甲海峡的压力将激化印

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的内部冲突。两国是东南

亚国家中信奉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国家 ,尽管两国自

独立后就建立了世俗政权 ,但是宗教在国家的政治生

活中仍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当前这种复杂的国

际环境下 ,如果两国同意美国的要求 ,无疑会进一步

激化极端势力对政府的仇视 ,促使它们采取更加暴力

的袭击行为。美国的介入不仅不会增进海峡的安全

反而会使两国陷入更大的麻烦。马来西亚国防部长

拉扎克强调说 ,美国在该地区部署军队将刺激伊斯兰

的狂热。当前在海上或其他地方尚无任何恐怖威胁

需要外国军队进人马来西亚领土 ,事实上 ,最可能促

使恐怖分子攻击海峡的是外国军队的介入。[ 5 ]

三、是“得罪”美国还是改变合作模式 :印度尼西亚
和马来西亚“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理性选择

(一 )避免“得罪 ”美国 ,规避更高成本

由于美国要求介入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意图将严

重危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核心利益 ,两国不可

能同意美国的主张。两国只剩下“得罪 ”美国还是改

变合作模式可以选择。尽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对美国动辄以“民主 ”和“人权 ”为旗号肆意干涉他国

内政感到不满甚至反感 ,但是两国却在经济上和军事

上对美国较为依赖。从经济上看 ,美国一直是印度尼

西亚和马来西亚进出口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直接

投资最主要的伙伴之一。两国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

的依存度较高。① 美国还向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② 从军

事上看 ,自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制

订了积极的防务计划 ,军费开支明显增加 ,美国仍然是它

们的武器采购的主要对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对美

国的不对称依赖 ,一方面使美国从中获得了权力 ,另一方

面又使自身陷入既要防范美国又不愿“得罪”美国的矛

盾之中。如果两国选择“得罪”美国 ,那么就意味着两国

与美国的关系将趋向恶化 ,它们至少要承担援助中止 ,军

购受阻 ,已有武器装备更新、维护困难 ,来自其它国家和

相关国际组织批评的成本。如果两国选择改变合作模

式 ,那么就得切实强化合作 ,具体而言就是增加巡逻的力

度和频率。基于成本规避的考虑 ,两国最终选择改变合

作模式而非“得罪”美国。

简而言之 ,在存在美国压力的情况下 ,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困境 :要么支付改善

合作模式的成本 ,要么“得罪 ”美国损失更多。在“两

害相权取其轻 ”的考量下 ,改善合作模式就成为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既是无奈又是最优的选择。它们

的政策选择已经不是是否进行合作 ,而是如何在合作

中减少或中和自己所需支付的成本 ,尽量做到把“坏

事变成好事 ”。

(二 )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合作模式的改变

为了避免支付更高的成本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

亚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国所谓的“协防建议 ”,指出马

六甲海峡安全的维护应主要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

度尼西亚负责 ,虽然其他使用国以及国际社会也可从

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任何保护马六甲海峡安全的措

施都必须尊重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的主权和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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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97～2004年间 ,印尼和马来西亚与美国的货物贸易额分别占东盟 10国与美国贸易总额的 10%和 27. 2%。

http: / /www. census. gov/ foreign - trade /balance / index. htm

1992～2003年间 ,印尼和马来西亚与美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分别为 189. 765亿美元和 176. 789美元。

http: / /www. bea. doc. gov/bea /di/1001 serv/ intlsrev. htm

例如 ,布什政府答应由美国公司出面购买马来西亚 13亿美元的国债 ,作为 2002年的第一期经济援助。2002年 7月 ,美国答应

向马来西亚提供反恐行动所需的后勤、人员培训、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资金援助。转引自曹云华 :“9. 11”事件以来美

国与东盟的关系 ,《当代亚太 》, 2002年 12期。



马来西亚副首相纳吉布明确指出 :“国际援助必须遵

循两条基本原则 :一是该地区国家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主权不能受侵犯 ;二是这三个国

家自己会负起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 6 ]另一方面它

们不得不改变在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上的消极合作

模式 ,采取切实行动、提升合作规模、层次和级别 ,以

避免给美国以介入马六甲海峡的借口。

2004年 6月 17日 ,印度尼西亚提议由新加坡、马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各派出五到七艘军舰组成

联合海军巡逻部队在马六甲海峡执行巡逻任务 ,印度

尼西亚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马来西亚的热烈响应

和支持。2004年 6月 30日 ,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部

长会议上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马六甲

进行联合海上巡逻达成新协议 ,决定加强对马六甲海

峡的安全措施 ,共同在马六甲海峡巡逻 ,打击走私、海

盗和其他形式的恐怖活动 ,维护海峡的安全畅通 ,有

效地推动东盟地区海上反恐、反海盗等海上安全合

作。[ 7 ] ( P371)
2004年 7月 20日起 ,三国开始对海峡进行

代号为“MASINDO”的全年全天候协作巡逻以保卫马

六甲海峡的安全。共有 17艘船只参加海上巡逻任

务 ,三国军舰分别在各自海域执行巡航任务并设有

“热线 ”联系 ,突破了以往三国间双边合作的模式。

2005年 8月 2日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和泰国在吉隆坡举行会晤 ,四国决定从 2005年 9月

起对马六甲海峡进行联合空中巡逻。2005年 9月 ,四

国正式开始对马六甲海峡进行代号为“空中之眼 ”的

联合空中巡逻。根据巡逻安排 ,四国每个星期各派遣

两架飞机执行空中巡逻任务 ,维护马六甲海峡的安

全。这种巡逻的主要目的是从空中了解马六甲海域

的情况 ,尽快掌握信息 ,保证马六甲海峡安全。这支

由四国空军组成的巡逻飞机编队 ,每周 7天沿指定航

线执行在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上空的越界巡逻任务 ,

改变了过去的巡逻是由各个国家分别部署战舰、飞机

且分开指挥的做法 ,其作用在于能尽早发现海上突发

事件并尽快采取应对措施。

四、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合作模式改变的意义

(一 )改善了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局势

两国通过加强在马六甲海峡上的合作 ,有力地遏

制和打击了马六甲海峡的犯罪活动 ,有效地改善了马

六甲海峡的安全局势。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 ,发

生在当地的“海盗 ”袭击案件从 2004年的 85起 ( 25

起未遂 )逐年下降到 2005年的 30起 ( 10起未遂 ) ,

2006年的 22起 (6起未遂 ) , 2007年的 12起 ( 6起未

遂 )。① 两国的积极合作为过往船舶提供了安全保

障 ,降低了船舶的保险费用以及运载货物的成本。两

国所做出的努力得到了其它国家 ,特别是马六甲海峡

主要使用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称赞。2006年 7月召

开的第 13届东盟地区论坛上 ,与会的东盟国家对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

上的努力与贡献表示肯定。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

也纷纷表示支持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在马六甲海峡

上的安全合作。国际海事组织认为沿岸国家的积极

合作使得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局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国际航运领域的权威机构 ———“劳埃德 ”已将马六甲

海峡从战争风险区的名单中删除。

(二 )维护了两国在马六甲海峡的权益 ,中和了

合作付出的代价

两国通过改变合作模式 ,一是抵制了美国要求介

入马六甲海峡的企图 ,维护了两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主

权以及管辖权 ,保卫了两国近几十年的奋斗成果 ,捍

卫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权威。二是提升了国际

威望 ,稳定了国内的局势。三是还借此机会向国际社

会争取经济和军事援助 ,以改进两国的技术、设备和

信息、情报处理能力 ,提高两国的军事能力和现代化

水平。日本从 ODA中专门拨出款项提供给印度尼西

亚用于购买巡逻艇。2008年 2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

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表示 ,美国将进一步扩大与印度

尼西亚的军事关系 ,帮助印度尼西亚在海事领域建设

具体的防卫能力。[ 8 ]

通过对两国合作模式转变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仅仅拥有共同利益不一定是导致国家间的合作的充

要原因。合作意味着国家首先需要调整自身的政策

以适应其它国家实际或预期的偏好 ,需要支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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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 rganization, Reports on Act Piracy and A 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 s, Annual Report 2004、2005、2006、2007.



在许多情况下国家间选择进行合作的原因不是为了

获取额外的收益 ,而是为了规避不合作所需支付的更

高的成本。在国际社会中 ,成本规避型合作并不是偶

然的而是常见的 ,权力同样会渗透到国际合作之中并

发挥作用。

总之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维护马六甲海峡

安全这一问题上采取何种合作模式从根本上来说是

以成本为考量的。“海盗 ”与海上恐怖主义并未给两

国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而对它们进行打击和防范的

成本甚高 ,这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选择消极合作

模式的根本原因。美国军事介入的压力增加了两国

不合作的成本 ,迫使两国在“得罪 ”美国和改变合作

模式之间进行“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选择。本文的观

点相对于“非传统安全威胁说 ”和“争取外部援助说 ”

而言 ,更具有逻辑性和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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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You - jiang·13·

Abstract: Fifteen years after the m ilitary coup in 1991, Thailand re - witnessed another one on Sep tember 19,

20061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became a focus at p resent1 By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ai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ate political power system, power structure, political adm inistration p rocess and the social- political

p sychology indicates that the politics in Thailand is stable in general though the coup occurred1
Key words: Thailand; Political stability; Political unrest

( 4) Com para tive Research on Am er ican Nuclear Policy to Ind ia and North Korea: from Con structive Perspec2
tive

SHEN Q iu - huan·18·

Abstract: USA has held comp letely different nuclear policy to India and North Korea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 ar, especially, in the recent decade. American nuclear policy to India is friendly and supportive, on the cont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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